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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護理機構□設立□擴充許可申請書  1 0 4 . 0 8 

機構名稱  設立床數 

一般       床 

產後       床 

嬰兒       床 

自用□ 

租用□ 

建築地址  電    話  

基地面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平方公尺 設置類別 

總樓地板面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平方公尺 
□一般護理之家 

□產後護理之家 

□居家護理機構 

層別 樓地板面積 

  

  
經費概算：        萬元 

  

檢

 
 

附

 
 

文

 
 

件
 

一、設置或擴充計畫書□ 

二、新建物：土地所有權狀影本□ 

舊建物：建物使用執照影本□ 

三、土地使用分區（或公共設施用地）說明書□ 

四、位置圖□ 

五、建築物平面簡圖□ 

六、負責護理人員身分證、證書正反面影本及經歷

資格證明文件□ 

七、新申請設立護理機構使用之地址、地號及建築

物，如同時供其他機構使用中，應檢附其他機

構原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歇業之證明文件；

其他機構有多數時亦同□ 

八、新申請設立護理機構使用之地址、地號及建築

物，應附具未曾設立其他機構之切結書□ 

擬
開
業
日
期 

年    月    日 

申
請
日
期 

年    月    日 

申
請
人 

簽章 

備

 
 

註

 

居家護理機構之設置於計畫書內應載明： 

1.服務對象之條件        2.服務地區           3.病人轉介流程 

4.服務品質管制制度      5.經費需求及來源 

第      層    決行 

承 辦 人 股  長 技  正 科  長 局  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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